
 

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制度及管理法規之研究 

壹、緣起 

一、103 年 1月 24日內政部營建署來函，檢附外交部駐紐西蘭代表處

蒐集紐西蘭建築師規範建築師相關法規供本會參考。（詳 P1~P3） 

二、103年 2月 25日內政部營建署來函，就有關 AACA、NZRAB 之組織

性質、組成、職掌及澳、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制度及管理法規，要

求本會彙整相關資料提供參考。（詳 P5~P6） 

三、103 年 6 月 4 日中華台北監督委員會第 107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就 AACA、NZRAB 之組織性質、組成、職掌及澳、

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制度及管理法規，擬列入今年委員會工作項

目，組專案小組研議。 

 

貳、紐西蘭註冊建築師 

一、註冊建築師管理法規： 

（一）、建築師法（Registered Architects Act 2005)。 

（二）、建築師管理法規(Registered Architects Rules 2006)。 

二、建築師註冊資格與程序： 

（一）、建築師註冊資格之最低要求標準： 

    在紐西蘭要成為註冊建築師，申請者需能顯示其「達到其適用的

最低註冊標準」。適用的最低標準描述於Registered Architects Rules 

2006。  

（二）、建築師註冊資格程序： 

    取得紐西蘭註冊建築師有下列四個路徑(Pathway)，提供給下述人

士申請： 



 

1、過去未曾註冊成為紐西蘭建築師的人士 (Pathway 1)。 

（1）認可的教育資格。 

（2）符合的工作經驗。 

（3）案例提供。 

（4）專業評鑑。 

2、先前在紐西蘭是註冊建築師 (Pathway 2)。 

（1）提供相關文件。 

（2）專業面試評估。 

3、經濟體與紐西蘭簽有協定的 APEC 建築師 (Pathway 3)。 

紐西蘭目前與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國簽有雙邊相互認證協定，

日本及新加坡的 APEC建築師可提交申請表格並繳交相關費用後由

NZRAB進行本國議題評估之面談。 

4、澳洲註冊建築師 (Pathway 4)。 

基於 1997年紐澳政府所簽署之 Trans-Tasman Mutual 

Recognition Act, 澳洲註冊建築師可申請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執照。此

類人士沒有評估程序，註冊只是行政程序。 

（三）、持續註冊為註冊建築師 

    註冊建築師每年得繳費換發建築師證書及 ID卡，未能及時換證之

建築師將被註記為「失效」。 

三、Registered Architects Act 2005（註冊建築師法 2005)中規定

唯有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可以在紐西蘭使用「註冊建築師」頭銜或

是在提供建物設計服務時以建築師為稱呼。 

四、在其他轄區註冊的建築師只要註明其職稱在何地被授予，在紐西



 

蘭也可使用「建築師」此稱謂。例如英國建築師 Bill Smith在紐

西蘭可依法稱為 Bill Smith Architect (UK)。 

 

叁、紐西蘭註冊建築師管理機構 

一、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局（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NZRAB) 係依據 Registered Architects Act 2005（註冊

建築師法 2005)成立之註冊建築師管理機構(Part 3 (47)(48))。

任何人皆需經 NZRAB 審查通過，完成登記程序及核發建築師證書

(效期 1年)後，方能在紐西蘭使用「建築師」頭銜及執業，並需

辦理營業保險。申請表、面試要點及申請流程表(如附件二

P17~P22、附件三 P23~P26、附件四 P27)。 

二、NZRAB 負責建築師之監督與管理，受理各界投訴、執行調查及採

取處置措施，NZRAB 並配發每位建築師線上終身學習（Continu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個人專屬網頁，紀錄學習成績。 

三、建築師需每年申請換發證照，每 5年由 NZRAB 實施技能檢定通過

後，方能繼續保有建築師資格。 

四、NZRAB 有制定紐西蘭建築師注意事項及行為準則(如附件五

P29~P36)。 

五、NZRAB 成員經紐西蘭建設部長提名，由紐西蘭總督任命。紐西蘭

為大英國協成員，其元首為英國女皇，紐西蘭總督為英國女皇在

紐西蘭之特使。 

六、NZRAB 向 Minister for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負責。 

七、NZRAB 主要任務及權責： 



 

（一）、考評紐西蘭註冊建築師申請人。 

（二）、註冊已通過考評的申請人為註冊建築師。 

（三）、註冊建築師每五年得由 NZRAB 評鑑其專業能力。 

（四）、維護網路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名冊。 

（五）、調查建築師被指控事項，必要時得以懲戒或撤銷註冊資格。 

 

肆、紐西蘭建築師協會 

一、紐西蘭建築師協會(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Architects，NZIA)

係 1905年成立，爾後依 Registered Architects Act 1963（註冊

建築師法 1963)之規定一分為二，成立另一組織來處理政府授權之

功能是為 Architects Education and Registration Board (以下

簡稱 AERB)，AERB 後改組為 NZRAB。 

二、紐西蘭建築師協會（NZIA）為建築專業團體，會員約有 3000 位，

現今超過百分之九十的紐西蘭註冊建築師加入，約有半數是在紐

西蘭執業的註冊建築師，其餘是在海外執業的建築師。尚未成為

註冊建築師之建築專業人員（建築系畢業生、建築系學生、建築

系教授等），可參加該協會，在建築師指導下，累積實務經驗，俾

申請成為建築師。 

 

伍、紐西蘭監督委員會 

紐西蘭監督委員在 APEC建築師計畫架構下相互認證協定： 

一、Bilateral Arrang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of 

Registered/Licensed Architects in Chinese Taipei and New 



 

Zealand to Facilitate Mobility of Architects in the 

Provision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2012)(如附件一

P7~P16)。 

二、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on Registered/Licensed Architects 

in Japan and New Zealand to Facilitate Mobility of 

Architects in the Provision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2009)。 

三、Trilateral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of Registered 

Architects in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o 

Facilitate Mobility of Architects in the Provision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2010)。 

四、第六次中央議會會議擬定於 103年 10月 6~7日於加拿大溫哥華

Morris J.Wosk Centre 召開。本會代表由陳銀河、蔡仁捷、陳韶

賜、鄭宜平及趙怡貞等 5位參加。會議進行至第 2 天，大會安排

紐西蘭建築師管理局（New Zealand Registered Architects 

Board，NZRAB)主席 Warwick Bell 上台表達 APEC建築師計畫對

紐西蘭的影響(如附件六 P37~P46)。 

 






























































































